浙江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劳务派遣相关业务办理单

项目聘用（经费自筹）人才（劳务）派遣员工用工关系
离职办理单
	姓    名
	
	身份证号
	

	户口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地址
	
	邮编
	

	离职原因
	本人因个人原因提出解除用工关系，同时向杭州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提出辞职。
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用工单位意见
	1、 该员工在我单位的一切离岗交接手续已办妥。

2、 该员工的工资及险金至          年       月。
用工单位（章）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派遣员工应明确事项
	本人经用工单位同意并办妥一切有关移交及离校手续后，在5个工作日内至杭州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办理退工手续，逾期不办的，责任自负。

	备注
	用工单位与派遣员工办妥移交手续后，请立即将此办理单送至浙江大学人事处，并督促派遣员工速至浙江大学人事处办理离校手续、至杭州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办理退工手续。


本办理单一式贰份（用工单位、人事处各一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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